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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中国大陆的导师兼有学术指导、生活导师双重角色。导师与培养单位之间属于聘用关系。研究生与

培养单位属于“契约式教育”关系。导师受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委托,为研究生提供教育服务。公办高校

以及科研机构的研究生管理部门代为学校行使研究生管理职责。导师与研究生属于“契约式教育服务”关

系。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“契约”是一种默认的契约,在所在学校的安排下,导师按要求完成指导任务,研究

生听从导师的学术指导。双方成为合作伙伴,既要在心理上“一致同意”,也必须体现公平正义,双方不能侵

犯对方的权利。研究生有权拒绝导师摊派正常学术研究之外的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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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年来,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矛盾引发的案例

日渐增多,2017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

杨宝德与导师周筠以及2018年3月武汉理工大学

研究生陶崇园与王攀的纠纷案引起热议。① 此前

2004年的上海交大博士生炒掉博导案,2008年中山

大学博导“虐待”学生案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,
从导师与研究生的矛盾出发,我们得审视导师与研

究生之间的法律关系,明晰双方该做什么,哪些不该

做,以及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。

一、研究生、导师与培养单位的三角法律关系

学术意义上的导师的英文是“supervision”,指
的是学术指导,是一种专业关系,不同于mentor(人
生意义上的导师),在北欧国家,导师对学生的学业

的决定权较大,不仅要对学生的培养方案负责,还要

对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的质量进行把关[1];在美国,导
师主要为学生的学业(包括毕业论文)提供学业支

持,也适度发展个人关系[2]。中国大陆的导师兼有

学术导师、生活导师双重角色,导师不仅要指导研究

生进行学术研究,还要教会他们如何做人。
讨论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,还得厘清导师

与培养单位之间的关系。有人根据现实生活的事实

依据,认为“高校教师的任用、晋升、退休、奖惩均基

本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,因此,这种聘任关系亦是一

种行政契约关系。”[3]但是,公立高校和研究机构在

处理导师和所属单位之间的关系时,并不完全把导

师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,导师的待遇、职称晋升与国

家公务员是不同的。因而,导师与培养单位并不完

全是行政式契约关系。导师与培养单位之间属于聘

用关系 。我国的《高等教育法》第四十八条规定:
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聘任制。“高等学校的教师的聘

任,应当遵循双方平等自愿的原则,由高等学校校长

与受聘教师签订聘任合同。”[4]我国目前现在大多数

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都与导师签订聘任合同,合同

上规定服务期限,要求不同职称和职位的教师完成

相应的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条款。尽管我国法



律上无“聘用协议”或“聘用合同”这种合同[5]。因

而,有人认为,高校聘任合同属民事合同[6]。导师属

于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教育科研人员,无论是公

办,还是科研机构,都在现实中采用了聘用合同来处

理导师和培养单位之间的人事关系。
研究生与培养单位属于“契约式教育”关系。传

统上,人们把高校与学生(研究生)的法律关系归结

为行政法律关系,其理论依据是德国公法学家的“特
别权利关系”,德国行政法学者毛雷尔(Hartmut
Maurer)将其定义为:“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紧密

关系,……行政机关要求通过行政规则(设施组织条

例)自行调整这种关系(设施)中的内部事务。”[7]依
据特别权力关系学说,很多学者对高校师生关系作

出了不同的解读,有“教育契约关系”“折中说”和“行
政契约关系”等,我们认为,研究生与培养单位是一

种契约式教育关系,培养单位一旦招收某人成为研

究生,就在形式上对研究生作出了某种承诺,要在规

定的期限内完成相应的课程计划,将其培养成为具

有一定学术水准的专门性人才。多数公办高校和科

研机构对研究生按照定向与非定向对待,为某单位

定向培养的研究生需要签订培养合同,非定向的研

究生(包括博士生)并没有和他们签订培养合同,实
际上,学生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内毕业,甚至因某种原

因不能拿到毕业证书或者学位,学校并不需要承担

相应的赔偿责任,这是因为,学校尽了教育服务上的

义务,学生不能毕业是因为经过学校的专业教育和

学术指导,其学术能力和学术水平达不到培养单位

的要求。
导师与研究生则属于委托代理的教育服务关

系。导师受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委托,为研究生

提供教育服务 ,其法律依据在于《高等教育法》第52
条明确规定:“高等学校的教师、管理人员和教学辅

助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,应当以教学和培养人

才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。”导师的职责就是以教学和

培养人才为中心,具体就是培养研究生,如何培养?
为研究生提供相关的学术指导服务,导师教育服务

的内容包括学术引导、指导学生实验和调查、学术规

范教育、论文选题和指导、进行符合时代发展的道德

规范教育等等。目前中国大陆的导师属于“家长式

管理”,对学生进行全程式监管,部分导师难免会干

涉学生的私生活,或者让学生做学术研究之外的私

活。从法律上讲,干涉学生的私生活,或者让学生做

学术之外的私活,都是不允许的。下文将详细论述

这个问题。

二、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关系的法理分析

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源于公办高等学校和科研

院所的委托,导师是代表后者进行指导,行使的委托

代理权利,体现的是委托代理责任,指导的效果是由

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,发表的论文以及毕业论文的

质量等等来体现。
(一)导师的义务

除了我国颁布的《教育法》《高等教育法》(2015)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(2017)等法律对研究

生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规范之外,高等

院校和科研院都在上述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机构

的师生规范,包括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的规范,对所

聘用教职员工和各类学生进行管理,部分高等院校

还在“学校章程”里明确了教师和学生的义务和权

利。导师对研究的教育服务体现在:
1.教会学生学术规范。警戒并教会学生正确的

学术规范是学术入门的必修课,例如美国不仅公共

卫生服务部专门有一个“研究诚实办公室”(Office
ofResearchIntegrity)专门调查和处置那些由美国

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的不诚实行为,并随时公布

违规者的姓名、单位、违规情节和处置决定。各个高

校都制定了详细的学术诚信制度,在网站上予以公

布,印发诚信手册,研究生导师乃至负责本科生教学

的老师也会引导学生学习并贯彻学术诚信规范。引

导研究生学习学术规范是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必经

环节。
2.培养研究生规范的研究方法。任何学科都有

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,作为导师,教会研究生所在学

科或专业的研究方法,尤其是在日常的学习指导中

教会学生规范的研究方法,以便学生在日后的研究

中能够熟练运用。
3.指引研究生参加正规的学术活动。导师指导

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各种学术活动,如理工科的设

计实验和实验操作,医学科的学生进行临床诊断,农
科的学生进行动植物养殖和实验,另外,指导学生参

加学术沙龙、学术会议,撰写论文并投稿,等等,这些

都是正规的学术活动,需要导师提供信息并加以

引导。
4.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撰写。指导研究生论

文选题、开题和论文写作,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撰

写,这是研究生导师指导学生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,
指导学生选好论文的研究问题,进行文献综述,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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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方法、研究对象、研究程序,等等,博士研究生的

论文必须有创新,对此,导师必须下功夫指导。
要完成上述4个方面的任务,需要导师具备多

重角色,美国研究生院协会总结了导师的多重角色:
辅导者/引导者;顾问/咨询者;赞助者;榜样;聆听

者、观察者以及问题解决者,导师要尽量去了解、接
受和尊重学生的目标和兴趣[8]。在中国,导师不仅

要具备以上角色,还需要具备人生的引路人,也就是

教会研究生做人的道德规范,纠正学生生活中的不

良恶习。
(二)研究生与导师交往中的权利与义务

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,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导

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受特别权力关系的影响[9],90年

代之后,由于依法治国、民主化的理念深入人心,“行
政法体系的变革为法院介入公立高等学校学生管理

提供了制度空间”[10],90年代末期“田永案”“刘燕

文案”等司法案件的判决,增强了广大学生维权的信

心,也打开各地法院受理公立高校与研究生的纠纷

和维权案件的铁门。近年来,研究生维权的案例开

始增多,这也说明我国高校研究生与导师的法律关

系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。
研究生具备哪些基本的权利与义务呢? 我国
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二章第六条和第七

条对学生(含研究生)的权利与义务作出了具体的规

定[11]。总体上可以分为五类:一是受教育的权利;
二是获得学位和毕业证书的权利;三是参与管理的

权利,如《规定》第五条,学生参与学校管理,对学校

与学生权益相关事务享有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

监督权;四是申诉权,如《规定》第六条,“学校给予的

处理或者处分有异议,向学校、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

诉,对学校、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、财产权等合法

权益的行为,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”;并在第

六章对“学生申诉”作出了详细的说明;五是其他权

利,如申请奖学金、助学金及助学贷款。
在义务方面 ,依据《规定》,研究生与导师交往

中,无非是遵守《规定》中的条款以及各个学校的规

定。其中《规定》的义务主要体现在:一是恪守学术

道德;二是完成规定学业;三是尊敬老师,如第七条

强调“遵守学生行为规范,尊敬师长,养成良好的思

想品德和行为习惯”,由此可知,尊敬导师,接受导师

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教育,是学生应尽的义务。
(三)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以及相关机构的职责

公办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研究生管理部门代为

学校行使研究生管理职责,制定研究生管理章程或

规定,通过相关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和理顺导师和研

究生之间的关系,明确导师和研究生行为的界限,包
括招生、课程与教学、学位授予、学籍管理、违纪处

理、申诉等等。其中,对于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冲

突,研究生可以向校方反映,研究生管理部门会组织

有关人员展开调查,与导师关系不和的可以要求换

导师,导师打骂、报复研究生的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理

乃至被追究法律责任。社会普遍反映的是公办高校

研究生导师的权力过大,研究生处于弱势地位,往往

研究生的诉求得不到公正处理。实际情况是,由于

整个社会法治环境发生了变化,研究生的维权意识

越来越强,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一般都会公正地处

理好导师与研究生的矛盾冲突,并不存在过分袒护

导师的倾向。

三、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法律定位与界限

导师是具有多重角色的人物,但毕竟时代在变

化,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“师道尊严”式师生关系正

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和生活,新型的“民主平等”
式师生关系正在重构,在法律意义上,师生关系平等

到什么程度? 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回避。
(一)导师与研究生的双重逻辑关系

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受双重逻辑的限制:一是

导师与研究生的教育关系主要受行政法以及相关的

教育法规如《高等教育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

规定》等约束,我国新修订的《行政诉讼法》的第二条

就规定: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

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,有
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前款所称行政行

为,包括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

为。”[12]公立高等学校作为政府部门所授权的实施

教育的组织,是相应的行政主体[13],我国大陆绝大

多数民办高等学校还没有培养研究生的资质,因而,
就不在讨论范围之列。二是在儒家传统下,私人化

的师生伦理关系依然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,“师徒如

父子”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”的传统观念依然影响着

研究生的培养体系,其典型化身就是家长式的管理

和干预,除了学术指导之外,导师在情感和生活等方

面对研究生进行干预,这种干预往往混合了“专业伦

理”和“自然关怀”,前者是一种职业素养,后者则是

一种个人修养[14]。导师很难把握好师生关系的公

共伦理的限度,在与研究生交往互动中,很多情况是

私人情感占上风,专业伦理略显不足,存在对研究生

的情感交流有私人伦理的偏好,如导师与研究生在

一起吃饭聊天(与学术无关的海阔天空聊),研究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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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导师做学术方面之外或者研究项目之外的事情,
干预研究生的私生活,等等大量存在,研究生也会要

求导师替他们推荐发表论文甚至引荐工作。在这双

重逻辑的影响下,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处于一个模

糊的边界,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,导师适当要求研

究生做一些学术研究之外的私活,似乎无可厚非,但
从法律的角度来看,研究生帮导师做学术之外的私

活缺乏法律条款的支撑。
(二)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定位是“契约式教育

服务关系”
由于导师的职责限于学术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

教育,外加教育民主化、法治化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

心,维系传统师生关系的“师道尊严”之类价值体系

日渐崩溃,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,
研究生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,多数导师还试图维系

“师徒如父子”的家长式关系的时候 ,一部分研究生

却苦不堪言,不习惯或不适应这种传统的方式,觉得

导师干预过多,管了不该管的事情;一部分研究生视

“导师以传统家长的方式批评责骂学生”为侵权行

为。如2008年位于广东省的中山大学的“博士生导

师虐待学生”事件中[15],有研究生将艾云灿对学生

造成的伤害总结为,“对学生自尊的伤害;侮辱学生

的家庭、出身,说你‘没家教’;再次,是对学生精神上

的控制,我在他实验室时,他不希望我跟其他实验室

的老师或同学过多交流,也希望实验室内部学生对

各自的实验内容保密”;还有研究生认为“帮导师做

了学术研究之外不该做的事情”。例如,2004年上

海交通大学的“博士炒导师”事件,王永成教授让研

究生长时间为他的‘夫人公司’做项目,而疏于对学

生学业的指导”[16]。上面提到的西安交大的博士生

自杀事件,部分原因也是导师要求学生做了非学术

性事务。
我们要避免专制式、操控式导研关系,从过去的

家长式关系转变为“契约式教育服务”关系。教育服

务关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:
一是契约式关系。所谓契约,指的是作为社会

合作体系的成员,每个人对从事合作所需要遵守的

规则都表达自愿的同意;每个人都承诺遵守社会合

作的规则,履行契约的义务[17]。现当代社会是一个

互助协作体系,社会的分工协作需要规则,而这种规

则的运行在理论上应得到所有当事人的认同。如果

当事人同意社会分工协作的规则,他们便具有服从

规则的义务。如果缺乏契约精神,各行各业的人员

就不能按既定规则行事;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

的信任,也不会存在以规则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。

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来看,契约“是一个或一组承

诺,法律对于契约的不履行给予救济,或者在一定的

意义上承认契约的履行为义务。”[18]契约主义的核

心问题是公平正义问题,如果缔结的契约没有公平

可言,那就失去了履行的价值,也失去了履行的道德

义务。古典式契约主义(代表人物是霍布斯、洛克、
斯宾罗莎、卢梭和康德)难以解释公平问题,于是20
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设想式“正义”契约论风靡一

时,标志着契约从社会走向道德。导师与研究生之

间的“契约”是一种默认的契约,导师与研究生在所

在学校的安排下,导师接受学校的任务分配完成指

导任务,研究生听从导师的学术指导安排,双方成为

合作伙伴,既要双方在心理上“一致同意”,也必须体

现公平正义,双方不能侵犯对方的权利。这种“一致

同意”在形式上体现为公平的契约,应兼有“学习自

由”和“专业道德”。学习自由,就是研究生在导师的

指导下,能够在所在的专业领域自由地进行学术研

究;专业道德是指导师和研究生的道德规范服从于

专业伦理,例如,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原则上限于专

业指导,导师有义务对研究生进行学术上的指导;导
师教会学生学术道德,如严禁剽窃和抄袭,不得篡改

实验和调查数据,等等。
二是教育关系。导师与研究生是教育与被教育

的关系,导师是教育者,研究生是受教育者。导师必

须在学术和学术道德方面教育学生,教其学术规范

以及学术道德方面的常识,引领学生遵守学术道德。
指导学生,教会学生本学科的基本知识,基本原理,
基本的研究方法,引导学生了解并研究本学科的前

沿;引导学生设计实验和做实验或社会调查,等等,
对学生的毕业论文,从选题到答辩进行全程指导。

三是服务关系。导师与研究生也是一种服务关

系,导师为学生提供学术方面的咨询,解答学生提出

的学术问题,为学生作答疑服务。从服务的角度来

看,导师类似商店的“售货员”,为顾客服务的,顾客

就是上帝,学生是老师教育服务的对象。当然,如果

学生在学术研究和学术道德方面存在各种问题,导
师也可以批评,但不能进行人身攻击,对于不接受批

评或指导的研究生,导师可以将他/她交给所在部门

的研究生管理部门处理,以免由于研究生不服老师

的批评而导致师生冲突;现实生活中,很多导师在研

究生毕业论文提交送审之前,导师必须把关,具有

“否决权”,有研究生就认为导师对毕业论文把关过

严是导师为难学生或要挟学生,如果研究生认为毕

业论文达到了毕业水平,不服导师的裁决,可以将论

文送交学科组或导师组讨论,集体决定是否可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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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。这样可以避免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冲突。
(三)导师不得干预学生的私生活

受传统的师徒制关系的影响,多数导师还习惯

于言传身教,名曰“教会学生做人”,从而在私生活方

面关怀、引导甚至干预学生,我们不排除这些引导或

者干预的本意是好的,但是干预的尺度过大、过宽,
都会招致学生内心的不满,甚至怨恨。目前我国在

校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,享有

公民权利,根据我国的《民法总则》(2017修订稿)的
第17、18条规定“十八周岁以上的人为自然人”“成
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,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

律行为。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,以自己的劳动

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,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

人。”[19]导师对待研究生,就得按照《民法通则》的要

求,把他们当成年人看待,不能把他们视为小孩子。
只要研究生在节假日和课外、休息时间做合法合规

的事情,导师都是无权干预的,包括学生谈恋爱、课
外兼职、参与社会活动等等,其前提是不影响研究生

自身的正常学业。
(四)研究生有权拒绝导师摊派正常学术研究之

外的任务

很多导师承担的课题很多,研究任务繁重,要研

究生适度参与,是无可厚非的,让学生参与课题,可
以让他们跟着导师学习研究方法,真枪实战地参与

研究,但参与老师的课题研究,不能占用学生的休息

时间,也不能影响学生做毕业论文,如果违背了这两

条,就等于违背了学生的权利。
导师分配学术研究任务给研究生之外,就不能

再摊派学术研究之外的任务,让学生做学术活动之

外的事情,就是役使学生,系侵犯学生权利的行为。
当然,如果导师要求研究生做学术之外的事情,或者

要求研究生参与商业公司的资助进行一些商业项

目,研究生愿意参加。我们也得在这方面进行规范,
可以借鉴加拿大的一些做法[20],导师如果打算雇佣

学生来进行商业活动,必须以明确的合同条文来规

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,明确导师和学生之间的雇佣

关系,用公开透明的契约来维护,可以很大程度上缓

解利益分配不均或者研究生不愿意接受正常的学术

指导之外的任务的现象。

注释:
①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宝德于2017年12月25日

溺水身亡,据调查他的死亡是自杀,其女友把他生前和女

导师的微信记录截屏公布,指斥其自杀与导师的“奴役”
有关。该女性导师常指派杨同学做一些非学术性事务,
如车场接送,陪同逛街购物,吃饭,安装窗帘等,当然还有

一些比较亲昵随意的交流,如询问该生自己衣着打扮是

否合适等。武汉理工大学的研究生陶崇园家人爆料,导
师曾逼迫陶某“干私活”、打扫买饭,还要求其将奖学金捐

赠研究所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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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isakindof“contracteducationservice”.Theso-called“contract”betweensupervisors
andpostgraduatesisakindofdefaultcontract.Arrangedbyuniversities,supervisorscompleteguidanceaccordingto
assignmentwhilepostgraduatesfollowacademicinstructionsofthesupervisors.Inthisway,theybecomepartnersin
consensuspsychologically.But,atthesametime,theyshouldbefairtoeachotherandnotinfringeoneachother'sright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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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Basedonthe“mirror-type”researchframeworkwithreferencetotheSCATanalyticalmethod,theauthorsfindthat
today'spostgraduatesupervisors,ingeneral,areacontradictivecomplexofbothmoralityandethicalrisk,i.e.theyare
consciousoftheirdutiestoensurethequalityofpostgraduateeducationandself-disciplined,butalsoshowakindofmentality
inthebehaviorof“takeadvantages”and“followingthetrend”.Thishasbeenapparentlyseenintheirspeculativeeffortinputin
trainingpractice,thebottle-linetheykeepforanyspecificmeasuresandthewaytheiridleawaythetimeingeneral.Itisthe
continuedinfluenceofsocialculture,thehesitantattitudeofsupervisorsandthedisturbancefromthepresenthighereducation
systemthatleadstoaduelcultureentanglementinthemindofpostgraduatesupervisors.Themainstreamculturalmentalstate
ofpostgraduatesupervisorscanbesummarizedasa“livingonlyforthepresent”pragmaticmindsetwithmixedemotionstoidle
awaythetimeandbottom-lineawareness.Thismentalityisnogoodforthequalityassuranceofpostgraduateeducation.
Therefore,theauthorbelievesthatitisnecessarytoproperlyrectifytheculturalandmentalconditionsofsupervisorsthrough
institutionalimprovementandpsychologicalcontrol.
Keywords:“mirror-type”analyticalframework;supervisors’culturalmentality;doubleculturalentanglement;cultura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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